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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海南橡胶         股票代码：601118       公告编号：2012-028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于2012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已于2012年10月26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共9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发出了会议通知。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

程序，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2012年度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

范体系的通知》（财会字[2012]30号）和海南监管局《关于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

范体系的通知》（海南证监发[2012]7号）等有关要求，公司应于2012年全面实施

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并在披露2012年公司年报的同时，披露董事会对公司内

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以及注册会计师出具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同意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担任201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授

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资产规模、业务情况及市场价格水平，在合理范围内确定

审计费用。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2012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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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需要，对公司现有组织架构进行调整，本

次组织架构调整突出基地管理、收购、加工和市场营销四大业务职能，其它职能

部门相应调整。调整内容如下： 

1、成立基地管理部，负责基地分公司、种苗分公司的运营监管。 

2、成立橡胶收购部，负责岛内橡胶原料的收购业务。 

3、成立加工管理部，将原 13 家加工厂更名为加工分公司，由加工管理部统

一负责加工分公司的运营监管、协调和指导。 

4、成立海外产业发展部，负责海外产业发展管理。 

5、将市场管理部改为市场营销部，负责橡胶产品的统一销售。 

6、投资部改名为投资管理部，撤销建设管理部，将其职能归至投资管理部，

主要负责对外股权投资及对内建设投资的规划、计划管理及组织实施工作。 

7、撤销经营管理部、质量技术部、资产管理部，将其职能分别整合归并至

基地管理部和加工管理部。 

8、撤销信息中心，将其企业文化建设和行政宣传职能归并至总裁办公室，

信息化管理职能归并至企业发展部。 

9、党群工作部护林保胶职能归并至基地管理部，信访职能归并至总裁办公

室。保留董事会办公室、总裁办公室、党群工作部、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

党委办公室）、财务部、审计风险部（纪检监察部）、企业发展部、科技研发中心。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塞拉利昂项目立项的议案》 

根据公司“走出去”战略，公司与塞拉利昂政府、中国进出口银行、政府主

管部门等就利用政府间优惠贷款在塞拉利昂发展橡胶、水稻种植与加工项目（以

下简称“塞拉利昂项目”或“项目”）进行了接洽。 

塞拉利昂地处非洲西部，濒临大西洋，地处北纬 6-10 度，项目区域大多属

热带雨林气候，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土地资源丰富，光、热、水、

土壤等自然条件优越。该国政局稳定，政治民主，政府渴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合作态度积极主动。民众比较温和、善良、讲秩序、守法，社会治安良好。塞拉

利昂经济落后，土地与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我国于 1971 年与塞拉利昂

建交，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顺利，经贸合作历史悠久。  

依据论证调研和接洽情况，项目初步意向为在塞拉里昂合作建设总规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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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万公顷的橡胶和水稻基地，其中 10万公顷种植橡胶、3.5 万公顷种植水稻。

本项目立项批准后，公司将组织项目团队展开项目谈判及草签有关协议。 

本项目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能否获得两国审核通过，以及市场、技术、投

融资、环境、社会、当地配套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并按照信息披露要求进行公

告。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的议案》 

为适应未来海外业务发展需要，经研究决定在香港投资设立海南橡胶国际发

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外控股公司”），之后由海外控股公司在英属维

尔京群岛再设立海南橡胶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控股公司”），公司

名称以最终注册名称为准。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控股比例 注册地 资金来源 

海外控股公司 1 万港元 100% 香港 自有资金 

项目控股公司 1 万美元 100% 英属维尔京群岛 自有资金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塞拉利昂项目授权的议案》 

由于塞拉利昂橡胶、水稻种植与加工项目（以下简称“塞拉利昂项目”或“项

目”）在推进过程中有许多主要工作要在境外开展，与之有关的合资协议、联营

体协议、工程承包协议等商务谈判和文件、注册成立境外子公司的工商登记相关

文件需要及时处理与签署，为便于工作开展，董事会授权林进挺董事长（法定代

表人）、李智全执行副总裁代表公司进行商务谈判及前期协议或文件签署等事宜。

具体授权事宜如下： 

1、设立境外投资控股与项目控股公司有关的法律手续； 

2、项目推进有关的商务谈判和协议签署，包括但不限于合资、土地使用、

经营、工程承包、项目贷款等。 

前述被授权的两人分别有权在此授权下根据需要独立签署相关协议，但授权

过程中所签署的相关文件（协议），需设立必要的文件（协议）生效条款。对需

履行相应决策、审批程序的，则需在履行相应决策、审批程序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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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授权，自董事会审议批准后一年内有效。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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